格尔木市应急管理局2025年行政处罚统计表

	序号
	行政相对人名称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书
	违法行为类型
	违法事实
	处罚依据
	罚款金额

	1
	青海利全善鑫商贸有限公司
	（格）应急罚

〔2025〕FM 1号、

（格）应急罚

〔2025〕FM 1-1号  、（格）应急罚

〔2025〕FM 1-2号
	生产经营单位作业现场管理类违法
	（一）该公司肯德可克铁矿3850鄂破硐室无票开展动火作业。不符合《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 16423-2020）第6.9.1.19条，的规定。其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

（二）该公司肯德可克铁矿监测监控系统无监测监控历史数据，3850鄂破硐室与地面调度室通信联络不畅通。不符合《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 16423-2020）第6.7.7.9条，的规定。依据《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的规定，属于重大事故隐患，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一）《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
	公司给予人民币肆万元（4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并对现场动火作业人员（机修工）王海明、现场管理人员（机修班长）米慧盛各处五千元（5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2
	青海鸿丰伟业矿产投资有限公司
	( 格 )应急罚

〔2025〕FM 2号
	安全生产隐患管理类违法 
	（一）井上、井下对照图未标注部分已施工巷道和设计巷道的位置、名称、规格，以及井下采空区位置等，不符合《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 16423-2020）第4.1.10条的规定，依据《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该公司未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
	公司给予人民币贰万元（2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3
	青海鸿鑫矿业有限公司
	(格)应急罚

〔2025〕FM3号
	安全生产隐患管理类违法
	（一）采坑西侧有4个台阶存在冰冻现象，现场未采取任何措施；采坑所有破碎裸露区域均未进行锚网喷等针对性的支护措施，多处地点危岩浮石未及时清理；采坑西侧、北侧、东北侧存在大量涌水点，均未设置疏干孔；采坑未设置爆破测振仪。依据《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中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重大事故隐患第六条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该公司未及时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二）采坑西侧和东侧古河道底面，现已靠近剥离区域，未采取削坡降低边坡风险、支护措施，设置疏干孔等应对措施。依据《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中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重大事故隐患第一条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该公司未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其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
	公司处人民币肆万元（4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4
	青海固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格)应急罚

〔2025〕FM 4 号
	安全生产建设工程项目类违法
	根据2025年5月28日青海省应急管理厅转办的线索，经我局核查发现青海固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道班沟石英岩2号矿在安全设施设计变更后未及时报应急管理部门审查同意擅自开工建设。上述行为违反了《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
	公司处人民币贰万元（2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5
	格尔木铭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格)应急罚

〔2025〕FM 5 号
	安全生产建设工程项目类违法 
	青海省格尔木市低山头西饰面花岗岩矿采场有2处开采平台，其中一处为2019年形成，格尔木自然资源局己作出行政处罚,此处不再描述。另一处采场已形成东西长180m，南北宽60m，边坡高度约22m的采矿平台，该采场位于采矿许可证划定的矿权范围内.该企业目前已取得的合法性文件为采矿许可证，证号:C6328002023087210155487；有效期限为2023年8月11日至2044年8月11日，经问询企业相关管理人员，该矿山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违反了《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二条第二款。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十九条 
	公司处人民币拾万元（10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6
	格尔木融金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格)应急罚

〔2025〕FM6号
	安全生产隐患管理类违法
	（一）未按照要求开展反风实验，2025年反风实验报告中风机反转时间为11时41分，井下测定风流方向相反时间为9时40分，前后矛盾。违反《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16423-2020）第6.6.3.3条规定。2.3520m水平以下斜坡道掘为独头掘进巷道，未在距离出风口5m-10m回风流中设置一氧化碳或二氧化氮传感器；3540m中段进风侧传感器悬挂位置距离井壁小于0.2m；3580中段二氧化氮浓度达到5ppm，传感器报警未及时处置。违反了《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监测监控系统建设规范》第5.3、5.4条规定。以上两条被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未整改，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
	公司处人民币肆万元（4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7
	青海西矿稀贵金属有限公司
	（格）应急罚

〔2025〕GM1号
	安全生产警示标志类违法
	（一）未按规定在熔炼车间硫酸工段装装酸平台下方应急池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二）2025年1月4日作业人员掉入应急池事件发生前应急池未设置盖板或防护栏，未及时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九十九条第一项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公司处人民币贰万元（20000.00）罚款的行政处罚。

	8
	青海政安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格)应急罚

〔2025〕GM 2号
	安全生产培训教育类违法
	2025年12月11 日，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州、市应急管理部门对青海政安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就举报内容进行核查，经核查发现该公司未按照统一的培训大纲组织教学培训、理论和实操培训学时未达到规定要求。12月12日海西州应急管理局将该公司违法行为移交我局调查。经调查，该公司存在未按照统一的培训大纲组织教学培训等违法违规行为。违反《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二）项
	公司处人民币伍仟元（50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9
	格尔木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格)应急罚

〔2025〕HG 1 号
	作业现场管理类违法
	2024年12月27日至30日市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对格尔木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举报事项进行核查，经核查发现2024年9月1日格尔木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盐化厂从业人员先葛尔、张敏，在进行天然湖盐车间磨盐机下绞轮盖板焊接作业过程中，存在未按要求进行作业审批（动火、临时用电）的行为。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 
	公司处人民币贰万元（200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两名管理人员先葛尔、张敏各处贰仟元（2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10
	青海云波科技有限公司
	(格)应急罚

〔2025〕HG 2 号
	作业现场管理类违法
	2025年8月20日，我局执法人员在对青海云波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监督检查时发现，尾盐综合利用年产六万吨镁盐项目一车间已建成，未按照《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规定，对项目《安全设施设计》组织审查并形成书面审查报告。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二项
	公司处人民币壹万元（1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11
	格尔木静文顺业工贸有限公司
	(格)应急罚

〔2025〕HG 5 号
	作业现场管理类违法
	根据群众举报，2025年9月29日格尔木市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对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万吨脱钠吸附提锂项目举报事项进行核查并同步开展监督检查。检查时发现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万吨脱钠吸附提锂项目钢结构安装承包单位格尔木静文顺业工贸有限公司从业人员高世明、陈代平，乘高空直臂车吊篮进行高空钢结构安装作业。经调查，高处作业人高世明、陈代平均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七项 
	公司处人民币贰万元（2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12
	青海际华江源实业有限公司格尔木加油站
	(格)应急罚

〔2025〕HG 6 号
	作业现场管理类违法
	接安全生产举报系统举报，10月27日16时我局核查人员前往河坝石油加油站，对加举报内容进行核查。经核查，“加油站员工上岗时穿着皮鞋加油，未按规定穿防静电鞋”“加油站在加油作业区允许手机支付却未安装可燃气体声光报警器”“员工加油过程中油枪口向下导致滴漏，且未停止加油继续作业”等三项问题均属实。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
	公司处人民币壹万元（1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13
	格尔木河坝加油站
	(格)应急罚

〔2025〕HG 7 号
	作业现场管理类违法
	接安全生产举报系统举报，10月27日16时我局核查人员前往河坝石油加油站，对加举报内容进行核查。经核查，“加油站员工上岗时穿着皮鞋加油，未按规定穿防静电鞋”“加油站在加油作业区允许手机支付却未安装可燃气体声光报警器”“加油机旁堆放纸巾等易燃物品未与加油机保持3米安全距离”等三项问题均属实。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
	公司处人民币壹万元（1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14
	格尔木城控能源盐桥加油加气站
	(格)应急罚

〔2025〕HG 8 号
	作业现场管理类违法
	接群众挂号信实名举报，2025年11月15日16时我局核查人员前往格尔木城控能源盐桥加油加气站，对加举报内容进行核查。经核查，“加油员未在加油前确认车辆是否熄火、未提示客户在靠近油箱口前先释放人体静电”等两项问题均属实，不符合《加油站作业安全规范》相关规定。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
	公司处人民币壹万元（1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